
绍学院教〔2015〕34号
关于下达2015年专业建设专项经费的通知
各学院：

根据《关于做好专业发展调查工作的通知》（绍学院教〔2015〕33号），为做好专业发展调查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下达2015年度专业建设专项经费，经费使用参照《绍兴文理学院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（绍学院发〔2014〕55号）执行，其中不得列支专用设备费。
附件：2015年专业建设专项经费一览表

绍兴文理学院教务处    
2015年4月30日     
附件:
2015年专业建设专项经费一览表

	序号
	学院
	专业
	经费总额（万元）

	1
	法学院
	思想政治教育
	8

	2
	
	公共事业管理
	

	3
	
	法学
	

	4
	
	行政管理
	

	5
	纺织服装学院
	服装与服饰设计
	4

	6
	
	服装设计与工程
	

	7
	化学化工学院
	药学
	6

	8
	
	应用化学
	

	9
	
	高分子材料与工程
	

	10
	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	6

	11
	
	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
	

	12
	
	机械电子工程
	

	13
	教育学院
	小学教育
	4

	14
	
	学前教育
	

	15
	经济与管理学院
	工商管理
	2

	16
	美术学院
	美术学
	8

	17
	
	视觉传达设计
	

	18
	
	环境设计
	

	19
	
	产品设计
	

	20
	人文学院
	汉语国际教育
	2

	21
	生命科学学院
	生物科学
	6

	22
	
	科学教育
	

	23
	
	 环境科学
	

	24
	数理信息学院
	物理学
	6

	25
	
	电子信息工程
	

	26
	
	信息与计算科学
	

	27
	体育学院
	体育教育
	6

	28
	
	运动训练
	

	29
	
	运动康复
	

	30
	土木工程学院
	工程管理
	6

	31
	
	建筑学
	

	32
	
	工程造价
	

	33
	外国语学院
	日语
	2

	34
	音乐学院
	音乐学
	4

	35
	
	音乐表演
	

	36
	医学院
	医学检验技术
	4

	37
	
	医学影像技术
	

	38
	医学院
	临床医学

（专业认证专项）
	37.5

	合计
	
	
	111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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